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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
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监管的指导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

为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监管，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直播营销新业态健

康发展，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市场监管部门职责，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依法

行政，坚持包容审慎，创新监管理念，积极探索适应新业态特点、有利于各类市场

主体公平竞争的监管方式，依法查处网络直播营销活动中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侵

犯知识产权、破坏市场秩序等违法行为，促进网络直播营销健康发展，营造公平有

序的竞争环境、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二、压实有关主体法律责任

（一）压实网络平台法律责任。网络平台为采用网络直播方式销售商品或提供

服务的经营者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供交易双方或多方

独立开展交易活动的，特别是网络平台开放网络直播推广服务经营者入驻功能、为

采用网络直播方式推广商品或服务的经营者提供直播技术服务的，应按照《电子商

务法》规定履行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责任和义务。

网络平台为商品经营者（含服务提供者，下同）或网络直播者提供付费导流等

服务，对网络直播营销活动进行宣传、推广，构成商业广告的，应按照《广告法》

规定履行广告发布者或广告经营者的责任和义务。

网络平台以其他方式为其用户提供网络直播技术服务，应根据平台是否参与运

营、分佣、平台对用户的控制力等具体情形，适用《电子商务法》关于电子商务平

台经营者的相关责任和义务，或适用法律法规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和义务。

（二）压实商品经营者法律责任。通过网络直播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应按照

《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食品

安全法》《广告法》《价格法》《商标法》《专利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履行相应

的责任和义务。



（三）压实网络直播者法律责任。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采用网络直播方式

对商品或服务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宣传，应

当真实、合法，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规定。直播内容构成商业广告的，应

按照《广告法》规定履行广告发布者、广告经营者或广告代言人的责任和义务。

三、严格规范网络直播营销行为

（四）规范商品或服务营销范围。商品经营者通过网络直播销售商品或提供服

务，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并执行商品进货检查验收制度。不得通过网络直播

销售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生产、销售的商品或服务；不得通过网络直播发布法律、

法规规定禁止在大众传播媒介发布的商业广告；不得通过网络直播销售禁止进行网

络交易的商品或服务。

（五）规范广告审查发布。在网络直播营销活动中发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

进行发布前审查的广告，应严格遵守广告审查有关规定。未经审查不得发布医疗、

药品、医疗器械、农药、兽药、保健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等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应当进行发布前审查的广告。

（六）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商品经营者通过网络直播销售商品或者服

务的，应当在其网店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营业执照信息、与其经营业务有关的

行政许可信息，并向消费者提供经营地址、联系方式、售后服务等信息。网络平台

应当为公示上述信息提供技术支持等便利条件。

四、依法查处网络直播营销违法行为

（七）依法查处电子商务违法行为。针对网络直播营销中平台责任落实不到位

等问题，依据《电子商务法》，重点查处擅自删除消费者评价、对平台内经营者侵

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未尽到资质资格审核义务、对消费者未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等违法行为。

（八）依法查处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违法行为。针对网络直播营销中售后服务

保障不力等问题，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重点查处对消费者依法提出的修

理、重作、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的要

求，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等违法行为。

（九）依法查处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针对网络直播营销中虚构交易或评价、

网络直播者欺骗和误导消费者等不正当竞争问题，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重点

查处实施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

商业宣传、仿冒混淆、商业诋毁和违法有奖销售等违法行为。

（十）依法查处产品质量违法行为。针对网络直播营销中售卖假冒伪劣产品等

问题，依据《产品质量法》，重点查处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

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伪造产品的产地和伪造或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等违法行

为。

（十一）依法查处侵犯知识产权违法行为。针对网络直播营销中售卖侵犯知识

产权产品等问题，依据《商标法》《专利法》，重点查处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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